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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行程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以下簡稱防檢局)李丹容技士

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以下簡稱農試所)黃毓斌副研究員於 109年 1月

11日至 18日赴紐西蘭奧克蘭參訪該國入侵有害生物緊急防疫體系。本次參訪針

對紐西蘭因應入侵有害生物所建立之三層防護體系，由紐方介紹從境外、邊境至

境內一系列生物安全作為，包括邊境生物安全作業 (Border operations) 、調查作業

(Surveillance activities)、政府與產業間對生物安全工作之準備和應變協議

(Government Industry Agreement, 以下簡稱 GIA協議)、境內有害生物之應變及行

動內容(Response model and implementation)的制度。再以果實蠅為例，瞭解紐西

蘭果實蠅緊急應變措施及出口系統中有關生物安全之制度。實際參訪部分，紐方

安排我方參觀植物健康及環境實驗室(Plant Health and Environment Laboratory, 

PHEL)、果實蠅總部(Fruit Fly Field Response Headquarters, FHQ)及北岸郊區三個

懸掛果實蠅誘殺器之地點、紐西蘭Mainfreight物流公司和 Punchbowl Kiwifruit 

Services奇異果園及包裝場兩個與出口作業相關之地點，藉以更貼近了解紐西蘭

國內執行情形。本次參訪後所得之經驗將進一步對照我國目前國內防疫現況，提

供基於維持貿易交流穩定的基礎上，強化我國現行防疫制度的建議，以供相關單

位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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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有關國外防範入侵有害生物的經驗，紐西蘭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範例。

紐西蘭以農牧業立國，更以農業躍居已開發國家，因此對於保護國內農業生

產環境極其重視。為避免外來有害生物對國內產業造成龐大損失或影響對外貿

易，紐西蘭擬定專法如生物安全法，並有計畫地推動外來有害生物之管制、評

估、移除、調查及生態復育等措施。此外，紐西蘭為使民眾參與生物安全的

工作，亦致力於與國內民眾之溝通，有助落實全民防疫的目標。我國對該國

所展現執行生物安全之想法、決心與實際行動，認為可從中借鏡其優點進行

參考及應用。 

基於上述理由，防檢局於 107 年 11 月 29 日第 5 屆臺紐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

防疫檢疫聯合管理委員會會議中，向紐方代表提出欲前往該國瞭解其入侵有害

生物緊急防疫制度，雙方獲致共識，防檢局遂選派李丹容技士及農試所黃毓斌

副研究員，於 109 年 1 月 11 日至 18 日赴紐西蘭奧克蘭，以果實蠅為例，由紐西

蘭初級產業部(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MPI)協助安排研習及實地參訪緊急

防疫實務作業內容。 

 

  



4 

 

貳、行程紀要 

1 月 11 日、

1 月 12 日 

（星期六、

星期日） 

1.由臺灣桃園國際機場搭乘中華航空 CI053至澳洲布里斯本

(Brisbane)中途停點，再由澳洲布里斯本搭乘同一班飛機前往

紐西蘭奧克蘭(Auckland)機場。 

2.紐西蘭於機場安排我方人員搭乘計程車前往晚上夜宿地點:宜

必思埃勒斯利飯店(Ibis Ellerslie Hotel)。 

1 月 13 日 

（星期一） 

1.早上前往諾富特艾勒斯利飯店 (Novotel Ellerslie Hotel)會議

室，由紐西蘭初級產業部市場進入組首席顧問 Ivan  Veljkovic

代表紐方歡迎我方參訪成員。雙方於進行成員自我介紹後，由

Ivan  Veljkovic針對本次參訪行程進行概要說明。 

2.研習紐西蘭因應入侵有害生物所建立之三層防護體系，上午

由邊境作業主任Mervyn Alexander介紹邊境生物安全作業 

(Border operations) ，於用完中餐後，下午接續由植物健康首

席顧問 Rory MacLellan介紹生物安全調查作業(Surveillance 

activities)、 GIA團隊負責人Meredith Elley介紹政府與產業間

對生物安全工作之準備和應變協議(Government Industry 

Agreement, 以下簡稱 GIA協議)、首席應變小組負責人 David 

Yard介紹紐西蘭發生有害生物之應變及行動內容(Response 

model and implementation)。 

3.夜宿宜必思埃勒斯利飯店。 

1 月 14 日 

（星期二） 

1.早上自宜必思埃勒斯利飯店(Ibis Ellerslie Hotel)出發前往紐

西蘭植物健康及環境實驗室(Plant Health and Environment 

Laboratory, PHEL)(231 Morrin road, St Johns, Auckland)進行

實地參觀，由實驗室負責人 Lalith Kumarasinghe介紹實驗

室，並帶領我方代表參觀實驗室內部。 

2.下午至奧克蘭北岸(North Shore)郊區羅斯代爾(Rosedale)(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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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de Way, Rosedale)實地參觀果實蠅總部(Fruit Fly Field 

Response Headquarters, FHQ)，再至北岸郊區格林海斯

(Greenhithe)、阿爾巴尼 (Albany)及 Schnapper Rock等三個

懸掛果實蠅誘殺器之地點進行參觀。 

3.晚上與紐西蘭代表於 Harbour Society SO Sofitel Auckland 

(67 Customs St, Auckland )共進晚餐後，返回宜必思埃勒斯

利飯店。 

1 月 15 日 

（星期三） 

1.早上前往諾富特艾勒斯利飯店 (Novotel Ellerslie Hotel)會議

室，由Michael Ormsby介紹紐西蘭果實蠅緊急應變措施。下

午由植物出口高級顧問 Henry Pak介紹紐西蘭出口植物及植

物產品系統中有關生物安全之制度，特別是有關初級產業部

與民間機關獨立驗證機構(Independent Verification Agencies, 

以下簡稱 IVA機構)和初級產業部認可之組織(MPI Approved 

Organisation, 以下簡稱MAO組織)的分工。 

2.晚上返回宜必思埃勒斯利飯店。 

1 月 16 日 

（星期四） 

1.早上前往紐西蘭Mainfreight，由 AsureQuality植物和種子小

組負責人(IVA機構人員)Yinan Tian，引領我方實地參觀 IVA

機構查核MAO組織之出口作業情形。下午至紐西蘭

Punchbowl Kiwifruit Services奇異果園及包裝場 (646 

Glenbrook Road, RD4 Pukekohe) ，由總經理 Colin Davies引領

我方實地參觀該廠的奇異果園及包裝場。 

2.自包裝場返回宜必思埃勒斯利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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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7

日、1 月 18

日 

（星期五、

星期六） 

1.上午雙方針對本次行程進行回顧並交換參訪心得，我方對

紐方安排參訪相關事宜表達感謝。 

2.由紐西蘭安排我方搭乘計程車自宜必思埃勒斯利飯店前往

紐西蘭奧克蘭機場搭乘中華航空 CI054 班機，經澳洲布里斯

本中途停點，再搭乘同一班飛機返回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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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訪內容與結果 

 

一、 紐西蘭生物安全主管機關-初級產業部 

2012 年 4 月 30 日，紐西蘭將農業與森林部(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MAF)、紐西蘭食品安全局(New Zealand Food Safety Authority, 

NZFSA)及漁業部(Ministry of Fisheries,  MF)等部門合併成為初級產業部，

主要負責統籌及督導初級生產、食品安全和生物安全相關業務，及制定進

出口標準，除保護紐西蘭初級產業免受外來有害生物危害外，並且同時努

力開拓紐西蘭產品進入國外市場的管道，持續與貿易的夥伴交流資訊，保

持雙方良好的關係。綜觀其業務涵蓋範圍，涉及我國農業委員會及所屬農

糧署、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林務局、漁業署，甚至跨機關涉及環保署及衛

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等單位之業務。本次參訪有關生物安全之應變措

施的內容，大部分由隸屬於初級產業部下之生物安全局(Biosecurity New 

Zealand)所主導，透過國家安全系統(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NSS)和事件

協調管理系統(Coordinated Incident Management System, CIMS)採用標準化、

可信賴和經過測試的應變措施，維護境內生物安全相關事宜。 

 

二、 紐西蘭因應入侵有害生物之防護體系 

紐西蘭為因應外來有害生物之入侵，其國內防護體系可分類為三層，分別

是境外有害生物的防範、邊境有害生物的驗證，及境內有害生物的調查、

通報及管理。以下就每一層設立的目的及作為進行說明如下: 

(一) 境外有害生物的防範-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 

針對外來有害生物的管理上，最有效及耗費成本最少的方法即是防範其生

物進入境內。因此，為保護國內農業生產及生態環境，紐西蘭在立法上

除依據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之食品安全檢驗及動

植 物 檢 疫 協 定(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以 下 簡 稱 SPS 協 定)、國際植物保護公約

(International Plant Protect Convention, IPPC) 之國際植物防疫檢疫措施標準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f Phytosanitary Measures, 以下簡稱 ISPMs)、區域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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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防疫檢疫措施標準(Regional Standards for Phytosanitary Measures, RSPM)

等原則外，並於 1993 年訂定生物安全法(Biosecurity Act 1993)，現由初級產

業部作為主管機關，統籌該法之修訂及實際執行上所有相關事宜。任何進

入紐西蘭之貨品及交通運輸工具等，需事先進行有害生物風險分析(Pest 

Risk Analysis, PRA)，評估相關貨品進入紐西蘭前之途經地區、疫病蟲害

發生情形及風險管理內容。接著，起草進口衛生標準(Import Health 

Standard, 以下簡稱 IHS 標準)，在不違反國際貿易原則下，與申請者磋商其

需求、談判出口計畫，及發布 IHS 標準後，即可開啟雙方貿易。另外，

有關風險管理的規則上，特別注意應符合以下要件: 

1.符合有害生物帶來的風險:即擁有越大風險性之有害生物，在管理的措

施上應相對更加嚴格。例如，對紐西蘭來說定義為低風險性的檬果種

子象鼻蟲(Mango seed weevil, Sternochetus mangiferae)，輸入其寄主時僅

需進行檢查， 而具 高 風 險 性 的 昆士蘭果實蠅(Queensland fruit fly, 

Bactrocera tryoni)，其寄主輸入時除檢查外，則必須再符合其他檢疫處

理條件。 

2.最低程度的保護:僅需達到保護植物健康的目的即可。 

3.最低程度的限制:對貿易上的影響及限制儘可能減少。 

4.市場自由競爭:不得以強行保護國內市場為由，拒絕接受國際競爭。 

風險管理的執行需根據 ISPM 7 出口認證制度，於出口計畫述明如何遵守

相關規則、有無遵守規則的能力(例如符合執行規定之人員和設施)，及確

認規則得到遵守之方法(例如調查，監督與審核方式)，而植物檢疫證將作

為符合上述出口條件之證明。  

(二) 邊境有害生物的驗證(Verification) 

所有乘客、貨品和運輸工具等在進入紐西蘭之前都必須經過生物安全檢查，

以避免外來有害生物入侵境內。藉由邊境一系列的行動(Border Operations)，

由紐西蘭委任或授權第三方機構進行分析、定位、檢查與檢疫，政府得

適時介入確認委任或授權第三方是否符合執行規定，一旦發現目標有害生

物才能即時應變並通知出口國家。 

有關邊境生物安全的工作，紐西蘭政府納入非官方單位協助政府督導、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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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及執行生物安全工作，以委任及授權方式，讓民間機構或私人公司代表

紐西蘭官方執行某項或數項經認可業務。以生物安全之輸出植物及植物產

品制度為例，初級產業部身為主管機關，對 IVA 機構僅需審查及監督該機

構是否具備足夠的資源及能力，來達成和維持初級產業部在生物安全上要

求。在紐西蘭，IVA 機構為輸出植物檢疫及發證體系中被授權程度最高之

民間機構，負責檢視擬加入初級產業部輸出植物檢疫及發證體系之民間公

司的文件，並評估、督導及查核初級產業部認可之組織(MPI Approved 

Organisation, 以下簡稱 MAO 組織)在紐西蘭出口體系中之表現，例如:區域

和生產場所之有害生物調查、業者擬輸出的貨物及其文件是否符合輸入國

檢疫條件、貨物現場檢疫及針對合格者核發輸出植物檢疫證明書等業務。

MAO 組織經初級產業部批准認可後加入植物檢疫及發證體系，可辦理輸出

植物及其產品臨場檢疫、輸出前檢疫處理、維護生物安全及識別追溯貨品

來源等，但執行與成效均受 IVA 機構所督導。 

(三) 境內有害生物的調查(Surveillance)、通報(Response)及管理(Management) 

紐西蘭為了確保與貿易夥伴的進出口安全，並於外來有害生物入侵境內

當下，即時發現並進行應對，避免其生物擴散及建立族群，有關境內的

調 查 依 強 度 分 為 一 般 調 查(General Surveillance)、 專 案 調 查(Targeted 

Surveillance)及高風險地區調查(High Risk Site Surveillance)。一般調查係任

何人皆可通過免費電話，對境內中的任何病蟲害進行通報，每年通報可疑

的有害生物種類平均約 10,000 種，其中又平均約 750 件的通報會啟動後續

調查、應變及管理措施。專案調查係紐西蘭為了掌握境內特定的有害生物，

例如紅火蟻(National invasive ant, NIA)，果實蠅(Fruit Fly, FF)，褐翅椿象

(Brown marmotated stink bug, BMSB)及吉普賽舞蛾(Gypsy moth, GM)等發生

情形，透過科學性的調查方式，有計畫的訂定調查方法及後續發現目標

有害生物的應變措施(Response Plans)。另外，高風險地區調查指的是部

分地區因發生高風險有害生物的機率較高，例如森林、城市樹木、果園和

原生灌木，有必要特別加強調查之情形。 

紐西蘭所採行的有害生物的應變措施，其中有關產業與政府之間的合作

夥伴關係內容，有助讓產業亦具備相當之應變能力，縮短有害生物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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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政府與產業溝通之時間。此制度係 2012年紐西蘭政府透過修訂生物安

全法，對於可能嚴重損害紐西蘭初級產業、經濟和環境的有害生物，在法

律基礎下，建立政府與產業間對生物安全工作之準備和應變協議

(Government Industry Agreement, 以下簡稱 GIA協議)。其目的是為了讓利害

關係人參與生物安全工作的制度，政府在經過與產業就其業務性質進行協

商後，擬定最大程度上降低有害生物入侵風險和影響的辦法以及準備有害

生物入侵後應對及管理的行動計畫，並在雙方簽署 GIA 協議後，分工執行

生物安全之工作及分擔生物安全所帶來的成本，有關成本的分配需要考量

產業的規模、產業執行內容與能力、有害生物之經濟危害程度等多種因素，

但最重要的因素還是取決政府與產業之間的協商。另外，特定產業以團體

方式與政府簽署的 GIA 協議，更有利政府集中管理企業執行生物安全工作，

而達成更好的生物安全效果，例如紐西蘭的奇異果產業與政府簽署相關有

害生物如果實蠅、細菌性藤蔓潰瘍病(Pseudomonas syringae pv. actinidiae, 

Psa)等之 GIA協議，就是最好的範例。 

 

三、 紐西蘭防護體系下因應有害生物入侵後之緊急應變規劃-以果實蠅為例 

有害生物的入侵對紐西蘭的農產品生產商和出口商而言，嚴重時甚至可能

導致貿易的中斷，無疑是重大影響貿易進行的因素之一。為避免上述情形，

紐西蘭針對有害生物入侵後的情形，制定了相關機制，以確保在發生有害

生物入侵的情況下能繼續將產品貿易至進口國，最大程度上來降低有害生

物入侵後之影響，以下以果實蠅為例進行介紹: 

(一)預先規劃降低果實蠅入侵後而引發之貿易障礙 

紐西蘭根據國家果實蠅調查計畫提供的科學數據，向國際證明國內仍維持

果實蠅非疫區之狀態，即紐西蘭目前尚無發生具經濟危害性之果實蠅類

(Tephritidae)立足於國內之情形。這歸功於紐西蘭擁有完整的生物安全系統，

能在入侵有害生物發生時，快速提供相關發生及後續處理紀錄，供進口該

貨物之國家檢視。在這樣背景之下，紐西蘭政府於 2015 年 12 月訂定發生

果實蠅入侵時相關應變及管控機制(MPI Technical Standard: Fruit Fly 

Respone-Field operations)，除非貿易雙方另有其他協議外，依據國際公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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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及有害生物發生前雙方協商同意之原則，紐西蘭能快速確保果實蠅自

入侵到根除為止，或即便有發生果實蠅無法成功根除之情形，也可以依據

協商內容，建立國內特定區域作為非疫區的方式，確保出口貨品不具罹染

有害生物的風險，而達到維持貿易繼續進行的目的。 

(二)果實蠅發現後的管控機制 

1. 案件的回應 

當有害生物或疑似有害生物被發現時，有關案件是否需進行回應，第一階

段須確定有害生物的類型，以決定是否須先控管發生有害生物之地區。第

二階段依據有害生物發生情形及後續可能造成的影響，評估影響是否屬重

大。當案件被評估有重大影響力，並確認為目標有害生物，則進入第三階

段，於確認後一個小時内成立應變小组，正式通知利害關係人，進行後續

溝通及共同執行相關防治措施。以果實蠅為例，因紐西蘭目前尚非屬果實

蠅之疫區，爰當發現果實蠅時，必須對發現地區加以控管，從發現果實蠅

的地點延伸，依據科學研究結果劃定出口限制區(Export restriction zone, 

ERZ)(如附表一)，初級產業部將禁止並管制該範圍內之所有貨物的出入。

因果實蠅所造成的影響，於果實蠅入侵前，即被歸類為對紐西蘭產業極具

重大影響之有害生物，因此，初級產業部可迅速啟動應變計畫，同步將訊

息正式提供予國內產業利害關係人及受影響之進出口貿易夥伴。與政府簽

屬 GIA 協議之產業，初級產業部負有法律上告知的義務，產業可派代表參

與後續決策。若產業沒有與政府簽屬 GIA 協議，產業仍可得知相關訊息，

但沒有參與後續決策的權利。 

2. 確認及宣告有害生物入侵 

依據國際植物檢疫措施標準第 26 號(ISPM 26)，果實蠅入侵係基於：(1)偵測

到未發育為成蟲的個體； (2)偵測到已懷受精卵的雌蟲；(3) 偵測到兩隻或兩

隻以上發育完成的成蟲。在紐西蘭如果確認發生果實蠅入侵之情形，初級

產業部將依據 ISPM 26 確認 (1)確定果實蠅入侵後境內受影響的地區；(2)入

侵訊息立即通知利害關係人及其他進口國的國家植物保護組織(如 NPPO)；

(3)管制出口物品。在這基礎點上，果實蠅族群被認為是暫時性存在且正在

持續被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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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緊急防治區和限制出口區 

紐西蘭持續維持全國果實蠅調查計畫，若調查誘殺器中發現果實蠅時，初

級產業部可依據 ISPM 26，在入侵後的 72 小時內，針對果實蠅可能偵獲之

區域(Potentially Infested Area, 以下簡稱 A 區)及緩衝區(Buffer Zone, 以下簡稱

B 區)，建立果實蠅緊急防治區(Eradication Zone)。以昆士蘭果實蠅為例，A

區係果實蠅偵獲點為中心訂定最小半徑 200 公尺範圍的區域，B 區係圍繞 A

區訂定最小半徑 1.5 公里範圍的區域。除緊急防治區外，初級產業部亦建立

出口限制區，該區由緊急防治區延伸 3.2 公里區域所組成。 

4. 調查果實蠅發生情形 

成立應變小组後，FHQ 將在 24~48 小時內建立，以戶外移動式實驗室，對

收集回來可能孵化出果實蠅之寄主鮮果實樣本進行剖果檢查。初級產業部

在執行的過程中將不斷與受影響的居民和社區進行廣泛的溝通，其調查區

域內的住戶倘發現疑似個案亦有義務進行通報。 

以紐西蘭北岸德文波特防治區域(Devonport Controlled Area)為例，初級產業

部在防治區內設置了 173 個誘殺器(如附圖一)，A 區設置 93 個誘殺器，自發

現果實蠅前 7 天，每天檢查一次，接下來每 3 天檢查一次，直到有更進一步

的通知；B區設置 80個誘殺器，每平方公里約 20~30個，每 3天檢查一次，

直到有更進一步的通知。另外，初級產業部亦配置了 141個收集箱用來收集

果實，A 區設置 113 個，B 區設置 28 個。以紐西蘭北岸諾斯科特防治區域

(Northcote Controlled Area)來看，初級產業部在防治區內設置了 218 個誘殺

器，A 區設置 95 個誘殺器，B 區設置 100 個誘殺器，在其他的高風險區再

加設 23 個誘殺器。另外，初級產業部亦在 A 區配置了 120 個收集箱用來收

集果實。A 區之收集箱每周收集的果實，除依規定進行包裝之果實外，區

內所有健康的、即將掉落的、已掉落的、開始腐壞的果實等果實蠅寄主植

物，皆在收集之範圍內。 

5. 調查過程發現果實蠅 

調查過程中倘發現果實蠅，其後續通報依據發現對象，區分為不同級別。1

級代表確認在紐西蘭存在一隻雄蠅。2 級代表偵測到卵、幼蟲、已懷受精卵

的雌蠅或多隻雄蟲。3 級代表已有多族群的證據。當通報上升到 2 級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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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產業部將增加誘殺器作為因應。2019 年紐西蘭奧克蘭陸續偵測發現昆士

蘭果實蠅如附表二，皆為 1 級通報。 

6. 果實蠅移動管制 

為避免果實蠅因人為因素加速擴散速度，初級產業部得限制個人及商業經

營者所有物移動，以防止果實蠅從緊急防治區中移出。初級產業部會適時

發出有害生物通報義務通知、管制通知和國內流動許可證，並在緊急防治

區周圍放置標誌牌(如附圖二)，以標示果實蠅緊急防治區有關進出、聯繫方

式等訊息。緊急防治區及其周圍區域出口，都放置大型收集箱以收集果實，

上面也皆有相關聯繫方式(如附圖三)。 

7. 依科學證據隨時更新限制出口區範圍 

在緊急防治行動計畫期間，除出口限制區外，紐西蘭所有地區得被視為非

疫區。如果在出口限制區以外發現果實蠅，紐西蘭則將立即審視以前果實

蠅未出沒的地區，並依需要延伸現有或設定新的出口限制區。初級產業部

將通知貿易夥伴及提供緊急防治區和出口限制區的詳細信息，並於入侵發

生期間隨時更新。 

8. 官方保證管控期間之執行內容符合進口國之規定 

初級產業部為確保在整個出口產業鏈中，所有自各產區生產之果品經合格

包裝後，均能保持植物檢疫安全性和可追溯性，爰所有從出口限制區或通

過出口限制區的經營者，必須與初級產業部商定適當的流程及程序，如官

方保證計畫(Official Assurance Programme, OAP)，於管制期間，有計畫的配

合不同貿易夥伴出口要求執行相關工作，並加入溯源系統，以確保從生產

地到出口期間，都可以追溯其物品之來歷，必要時，物品須進行檢疫處理，

以防止產品或其包裝夾藏有害生物。 

針對符合檢疫條件下的貨品，將會加註下列敘述於植物檢疫證書上，以向

貿易夥伴保證該產品符合規定。 

(1)產品非產自果實蠅出口限制區，且未途經出口限制區。 

(2)產品非產自果實蠅出口限制區，雖有途經出口限制區，但經過前已依進

口國檢疫要求進行處理。 

(3)產品來自果實蠅出口限制區，但已依進口國檢疫要求進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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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在進口中被發現有果實蠅，除依與進口國交涉對貨物的處理外，初級產

業部於接獲貨物攔截情況及相關資訊後，都會採取調查或提出必要的糾正

措施，例如:相關途徑(包裝場，冷藏庫，貨運代理等)之貨品將暫時中止一

切出口的運作。此調查目的是為了確認經營者是否遵守規定，並評估是否

需要採取進一步的措施。待調查結果產生並與進口國協商後，由初級產業

部決定是否恢復、刪除特定部分或中止出口計畫。 

9. 執行中止，宣布取消出口限制 

以昆士蘭果實蠅為例，沿用「澳大利亞操作規範」(Australian Code of 

Practice, COP)標準，自上次偵測到昆士蘭果實蠅以來，依據其生活史估算

需要一代加上 28 天的時間，以作為調查地區重新建立非疫區的證據。有關

目標有害生物的通報及應變機制在未解除管制前將一直存在，反之，當調

查地區符合非疫區證明標準，紐西蘭政府即會關閉相關應變機制，移除區

內所有誘殺器、誘餌、收集箱和標誌牌，將相關資訊提供予受影響的利害

關係人表達意見，藉以評估可以改進的措施。又為鼓勵該期間內參與生物

安全工作之人員，紐西蘭政府利用大眾媒體表達對所有人的感謝，以達到

宣傳生物安全的作用。 

依據 ISPM 26 規定，如果在其生物學和環境條件所確定的時間內沒有再進

一步偵測到目標果實蠅，經確認後，則可宣布撲滅成功，並恢復非疫區及

取消出口限制，例如 2015 年紐西蘭取消北島奧克蘭市 Grey Lynn 地區昆士

蘭果實蠅管制區之寄主鮮果實輸往我國的限制。 

(三)紐西蘭與貿易夥伴之進出口協商機制 

當貨物入境後，對其證書和標籤進行檢查及對檢疫有害生物實施檢疫的過

程中，如果發現不符合規定的文件、包裝損壞或發現有害生物，進口國得

進行檢疫處理、退運、銷毀或釋放。雙方合作的過程中，初級產業部至少

每 5 年會審查一次相關內容，以確保內容仍然有效並滿足雙方的需求，有

助當問題發生時，即時解決雙方在解釋或執行方面的任何分歧，不僅有效

降低了外銷上的阻力，亦讓雙方的合作關係能更加緊密。 

 

四、 實際參訪紐西蘭執行應變及管理入侵有害生物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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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為因應多元貿易及傳輸途徑、頻繁發生之氣候變遷、國內土地用途

的改變及整合國內利害關係人在生物安全上不同的意見，一直持續思考並

調整其執行的內容。為順利推動上述防檢疫體系之內容，以下就我方實際

參觀之地點簡述紐西蘭生物安全之作為: 

(一)參觀植物健康及環境實驗室(Plant Health and Environment Laboratory, 

PHEL): 

紐西蘭的生物安全系統從有害生物的通報開始，乃至後續緊急應變的決策

及管理措施的實施，其國內設置的植物健康及環境實驗室(Plant Health and 

Environment Laboratory, PHEL)(如附圖四、圖五)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本

次參訪由實驗室負責人 Lalith Kumarasinghe 介紹實驗室之成立目的，並帶

領我方代表參觀實驗室內部。該實驗室內部分別設立不同領域，包括昆蟲、

真菌、病毒及類病毒、細菌及植物菌質體、線蟲及其他有害生物如蟎的專

家團隊，協助辨識及測試各種有害生物樣本，除此之外，甚至還可提供科

學和技術上的建議，只專心致力於支持初級產業部的各種活動，不接受任

何來自民眾或產業的委託工作。有關執行生物安全的過程中採集到的樣本

經測試或鑑定後，樣本具重要代表性者將製成標本或檢體統一存放於此(如

附圖六、圖七)，進行系統性之管理，方便現場執行生物安全之人員或國內

外專家學者，隨時進行影像調閱(如附圖八)，以加速案件鑑定及溝通效率。

另，若有培育有害生物的需求，該實驗室內部亦設有高度安全的設施，包

括隔離溫室(如附圖九)，組織培養設施和管制實驗室等空間，搭配相應管

制措施，以避免有害生物進入環境造成嚴重的影響。 

(二)參觀田間應變總部(Field Response Headquarters, 以下簡稱 FHQ)及懸掛果

實蠅誘殺器之地點:  

紐西蘭為強化執行生物安全的人員現場診斷及處理能力，設立了戶外移動

式 PC2、PC3 實驗室(Portable labs)(如附圖十、十一)，除可供執行人員深入

到各個區域採集樣品外，亦可避免鑑定過程中發生有害生物逃逸的情形，

使得執行人員能在實驗室中，對收集回來可能孵化出果實蠅之寄主作物快

速進行剖果檢查及通報(如附圖十二、十三)。我方在離開 FHQ 後，再行前

往具有懸掛果實蠅誘殺器之地點，我方前往時間雖非果實蠅族群發生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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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但仍能看見懸掛誘殺雄蟲之誘殺器設施，有關本次參訪參觀三處懸掛

誘殺器進行誘殺雄蟲之地點，經檢視後皆未發現有果實蠅。執行人員於檢

視後，將各種訊息透過智慧型手機，製作現場調查紀錄，將勘查及衛星定

位資訊傳送予相關單位(如附圖十四)。 

(三)Punchbowl Kiwifruit Services奇異果園及包裝場 

奇異果產業是以團體方式與政府簽屬的 GIA 協議，此方法更有利政府集中

管理企業執行如果實蠅或細菌性藤蔓潰瘍病(Pseudomonas syringae pv. 

actinidiae, Psa)等有害生物之生物安全管理工作。本次我方至 Punchbowl 

Kiwifruit Services 奇異果園及包裝場(如附圖十五)參訪時，因尚未到奇異果

收穫時節，雖無法一窺奇異果執行包裝過程，但藉由該包裝場內部系統提

供給我方的資料顯示，為讓國內所有農場品皆能順利進行外銷，奇異果收

貨時，具有一定的分流程序，其目的是為了確保每一個奇異果皆能在符合

不同國家之檢疫條件下順利出口，而且包裝後的果實在包裝場進行包裝後，

需依據規定路徑運送至出口集貨地，期間並以 GPS 進行定位，有利貨品發

生問題時，能迅速溯源貨品生產源頭及途經地區。而我方順道至該包裝場

附近的奇異果園參訪其種植情形，發現園區通風且衛生管理良好，經檢視

園內植株上的奇異果，也並無發現有疑似果實蠅鑽入之痕跡，另外，該園

區甚至在園外面罩上一層網，用以阻擋鳥類及大形昆蟲取食。  

(四)實地參觀 AsureQuality (IVA機構)查核Mainfreight(MAO組織)之出口作業

情形 

本次參訪前往 Mainfreight，實地參觀 AsureQuality 查核出口作業情形(如附

圖十六)。AsureQuality 依列出之查核項目，逐項確認 Mainfreight 是否符合

生物安全標準。就產品取樣及檢測方面，AsureQuality可於Mainfreight生物

安全檢疫室，查核執行人員是否遵照規定，檢視或檢測相關產品。例如檢

查種子前，檢疫人員須先確認檢測工具是否乾淨，經確認後才能打開產品

之包裝，且每次打開下一個包裝前，必須確認前一個包裝已經密封，避免

不同包裝內的種子有交互汙染的情形。取出後的種子及包裝上經過標示後，

才能放入檢測儀器中進行後續分析。另外就產品包裝方面，AsureQuality則

須確認使用的包裝材質是否符合進口國規定、是否有確實包裹和密封、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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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及規格有無破損或與文件不符等情事。最後審視相關出口文件之正確性，

以確保輸出的貨物及其文件皆符合進口國的檢疫條件。倘執行過程中發現

有害生物或 MAO 組織有任何不符規定之情事，都必須立即通知初級產業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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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 本次研習承蒙紐西蘭初級產業部的安排，使我方對於紐西蘭對入侵有害生

物的一系列的防範、應變及管理等制度及作業程序均有深刻之體認。針對

有關入侵風險評估、調查系統、誘殺器設計、管理模式建置及機動性有效

的防除管理流程，均能有條不紊，按部就班，分工合作的完成每個階段，

值得我國學習。我國的生物安全防護體系，在制度與推行上尚有一段長遠

的路途需要前進，但近年透過防檢局修法讓地方政府自行針對轄區內之特

定有害生物執行專案調查的政策，加上大力推動大專院校培育植物醫生之

專業人員，雖然執行的過程遭遇很多的阻礙，但仍以漸進的方式，一步一

步改變以往生物安全工作僅靠中央機關微薄的人力及成本執行的困境。以

下就紐西蘭執行生物安全的優點對照我國防疫制度現況提出建議分析，希

望藉由本次參訪的經驗，能提供相關單位在防疫執行面的參考依據。 

二、 強化我國防疫檢疫法規內容 

 我國目前不似紐西蘭於生物安全上已訂有專法，也沒有主管機關負責生物

安全管理之統籌及督導相關立法、政策、行動計畫、技術開發、資訊應用

與數據管理、人力及資源運用與分配、風險管理、社群關係、媒體運用宣

導、教育訓練、採購業務、經費籌措等工作。觀看紐西蘭初級產業部業務

涵蓋範圍，涉及我國農業委員會及所屬農糧署、動植防疫檢疫局、林務

局、漁業署，甚至跨機關涉及環保署及衛生福利部食品藥品管理署等單位

之業務就可知道，我國不僅在入侵有害生物的法令分屬於不同政府機關單

位，於案件歸屬上，也因分工複雜，不但易使民眾混淆，也容易造成執行

上出現灰色地帶，目前我國唯一較具全國代表性之入侵有害生物單位，僅

針對特定生物如紅火蟻，設立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整合對紅火蟻相關資

源及疫情資訊。上述跨機關的問題，建議還是要先檢視我國政府組織及權

責職掌範圍，倘機關間有執行上的衝突或灰色地帶，建議可由上級機關先

進行協調，必要時調整組織間的職掌範圍，送請立法院審議，以使業務

推動能更加明確。另外，有關現行防疫執行面上所遇到中央與地方分工之

問題，近年我國與紐西蘭同樣藉由法規的制定與修正，強化防疫執行效

益。例如我國植物防疫檢疫法第八條第一項陸續公告「中華民國植物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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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蟲害種類及範圍」，並於 108 年開始推動地方政府執行該等疫病蟲害

的調查及防治工作，就是典型藉由修法，促使地方政府與中央的合作。

為更進一步加強國內農作生產安全，未來或可比照紐西蘭訂定 GIA 協議

的模式，將利害相關人納入防疫工作的一環，與業界共同分工執行生物

安全工作或分擔生物安全所帶來的成本。 

三、 平衡執行生物安全所帶來的權利與義務 

探究紐西蘭在生物安全工作上與國內產業及民眾的配合，不只是因為紐西

蘭以農牧業立國，讓政府、國內產業及民眾願意投入生物安全，也不只是

因為靠強制立法要求產業及民眾共同配合，而是因為紐西蘭政府組織這幾

年走向精緻化，對於屬於產業自由競爭或無需政府由民間亦可做到的事，

政府寧願將相關事務回歸利害關係人，也絕不插手介入，除非大部分產

業與民眾皆能重視並認同其重要性，並希望政府出面擔任督導、協調及

管理的工作，以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概念，才讓政府的執行具有意義並有

相應的預算與金援進行生物安全工作。當然，在政府執行的過程中，發

生少數產業及民眾不願配合的情形實屬正常，但不願配合的原因係無理由

或理由不足的情況下，紐西蘭政府得以其他方式，例如對特定少數產業

及民眾加重抽稅、罰則，或取消政府介入手段，再次回復原有執行方式

等進行處理，只是當回復原有執行方式，其責任與後續損失亦一併回歸

利害關係人及民眾，而非由政府概括承擔。然不願配合的原因，理由充分

合理，例如產業規模過小，無力負擔與規模較大之產業執行生物安全同等

的成本，紐西蘭政府將以專案進行協商，以務求每個配合者承擔不同義

務的同時，自當享有不同權利的待遇。 

四、 提升我國對入侵有害生物之應變能力 

外來種種類數以萬計，在檢疫有害生物的分類上我國主要分為甲類及乙

類，前者係該有害生物在疫區國家可能造成極為嚴重之危害且極難防

除，為避免我國之植物遭受嚴重危害，因此完全禁止疫區國家將該有害

生物之寄主植物或其產品輸入我國，除非有適當的檢疫殺滅處理方法或

非疫生產點。後者是指該有害生物在疫區國家或某些地區造成危害，一

旦生長環境條件適合時因具有相當大之危險性，可能對我國相關植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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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產品造成影響力，爰對於疫區國家或地區之該有害生物的寄主植物

或其產品設立輸入檢疫條件，符合檢疫條件者始得輸入。因此，無論是

列入甲類或乙類名單的物種，皆認為該有害生物於入侵後可能會對我國

農業造成一定程度之危害。觀看我國過去採取單一植物有害生物入侵前

預先規劃處理措施的對策，進而逐一擬定個案處理措施的方式，雖防範上

較具全面性，但亦容易使執行的資源較為分散。而反觀紐西蘭的作法，係

專注對經濟具備重大影響力的入侵有害生物，擬訂相關應變及處理措施，

雖一定程度上可促使防範入侵有害生物上的資源更為聚焦，但也容易造成

潛藏性的風險被忽略。另外，因應不同國家之氣候、土地、作物栽培種類

及習慣等多樣因素，如何訂定標準來界定是否為經濟上具有重大影響力的

入侵有害生物將是一大考驗。有鑑於此，為在風險及執行成本效益上取得

平衡，建議第一步可比照紐西蘭，先將國內通報的機制，建立單一管道蒐

集相關訊息，此部分可藉由科技力量來達成，透過結合即時通訊軟體及資

訊上的整合與分析，快速篩選重要訊息，以即時掌握緊急疫情。第二步則

建議可比照紐西蘭 IHS 標準及 GIA 協議內容，對我國農業生產環境風險

性較大之外來種進行分類，例如果實蠅類、蛾類、象鼻蟲類等有害生

物，後續將勘查及處理之作業程序標準化，納入有害生物的應變行動計畫

中，來減少以往歷經專家會議、防疫人力及物資配置等耗費不少時間及

人力的過程。第三步是建議可訂定有害生物不同階段的防治目標，該部

分可透過與國內專家或產業進行討論及協商，研擬一套專屬我國評估作

物損失的程序與標準，用以作為主管機關評估是否持續投入相應的人力

及物力進行緊急防治。 

五、 確保執行人員具備相關能力可專心完成生物安全工作 

由紐西蘭植物健康及環境實驗室可發現，該單位長駐包含來自不同國家之

專業領域之專家，並配有熟悉相關業務的資深人員，各司其職，是確保生

物安全能穩定進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對照我國入侵有害生物執行人員，除

農委會及其所屬機關外，地方政府各權責單位大都欠缺相關專業人員，必

須藉由多次教育訓練才能逐漸進入情況，又即使具備專業能力，也因為承

辦人兼辦多種性質之業務，導致無法全心投入該項業務。雖說防檢局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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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正式啟動特定疫病蟲害回歸地方政府監測的業務，但各縣市人員流動

率太高或執行人員能力參差不齊的情形，使得在面對入侵有害生物的挑戰

時，無法於第一時間進入狀況。對此問題，倘未來我國植物醫生的制度能

正式確立，藉由政府透過法規將生物安全工作納入利害相關人的工作業務

上，或許能在擴大植物醫生執業範圍的同時，也同步提升我國防疫上的能

量。 

六、 提升執行生物安全工作的效益 

我國為提升執行生物安全工作的效率，有關行動化生物安全工作訊息交換

部分，透過科技的輔助應非難事，但在規劃上，如何讓使用者在操作的過

程中，藉由系統引導順利完成通報和疫情調查作業，就需要再仔細考量。

例如:紐西蘭屬於果實蠅非疫區之國家，以智慧型手機執行調查、鑑定、疫

情通報乃至後續處理的程序較為單一，參與生物安全的人員皆能很快進入

狀況；然而我國在果實蠅類的調查及後續處理上，外來入侵種及本土種果

實蠅的調查目的及處理辦法卻大不相同，前者是要依偵獲與否採取緊急行

動，後者則是要搭配整合性防治基礎的數量，提供生產者的防治基準。因

此，如何讓所有參與生物安全的人員透過系統瞭解上述之區別，在未來在

開發相關通報的平台機制上，建議應對執行調查及啟動後續程序進行更彈

性的設計，讓使用者在操作的過程中，能透過系統引導，順利完成通報和

疫情調查作業。 

七、 強化生物安全資訊的推行與溝通 

紐西蘭認為生物安全不應僅限於政府及利害關係人，而是國內每一位國民

的共同義務。從企業開始，藉由將管理有害生物的風險，變成企業業務上

的一環，進而推廣至每位國民的日常生活，以達成每一位國民皆可作為生

物安全風險管理者的目標。為了此目標，如何將資訊確實傳達給執行人

員、利害關係人及民眾，使其理解或共同配合生物安全工作，就非常重

要。紐西蘭在各類行動計畫的設計上，通常都會有資訊傳遞方式、每個角

色相關執行內容及派遣代表人於協商中進行溝通之資訊。在我國雖然也有

相似的制度，但在與利害關係人在有害生物發生前的事先協商這部分，因

不具或法令效力較為薄弱的情形下，即使改以施以誘因的方式，亦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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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達成效果。當然，即便擁有生物安全法的紐西蘭在這部分實際操作面

上，也還在探索階段，目前係藉由推行過程中遭遇到之大小阻礙，作為政

策修正方向，但我們從紐西蘭生物安全 2025 的施政方向(Biosecurity 2025 

Direction Statement)中的策略之一:A biosecurity team of 4.7 million 不難發

現，紐西蘭政府欲藉由生物安全資訊的推行與溝通，期望未來不僅要讓每

個企業自主自發管理生物安全風險，更要讓民眾意識到生物安全的重要

性，最終讓全國人民都成為生物安全風險管理者的願景，我國或許可參考

其精神，規劃出一份適合我國推行生物安全資訊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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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表與附圖 

附表一、不同種類果實蠅出口限制區(Export restriction zone, ERZ) 

果實蠅

種類 

瓜實蠅 

(Melon Fly) 

Bactrocera 

cucurbitae 

昆士蘭果實蠅 

(Queensland 

Fruit Fly) 

Bactrocera 

tryoni 

東方果實蠅 

(Oriental Fruit 

Fly) 

Bactrocera 

dorsalis 

地中海果實蠅 

(Mediterranean 

Fruit Fly) 

Ceratitits 

capitata 

啟動
ERZ 

監測到幼蟲或

懷孕的雌蟲 

或者 

ERZ 區 14 天內

調查到 2 隻成

蟲 

監測到幼蟲或

懷孕的雌蟲 

或者 

ERZ 區 14 天內

調查到 3 隻成

蟲 

監測到幼蟲或

懷孕的雌蟲 

或者 

ERZ 區 14 天內

調查到 2 隻成

蟲 

監測到幼蟲或

懷孕的雌蟲 

或者 

ERZ 區 28 天內

調查到 1 隻成

蟲 

ERZ 大

小(單位:

公尺) 

2,680 3,200 5,480 6,520 

 

附表二、2019 年紐西蘭奧克蘭發現昆士蘭果實蠅情形 

2 月 14 日 昆士蘭果實蠅單隻雄蠅 北岸德文波特 

2 月 20 日 昆士蘭果實蠅單隻雄蠅 北岸諾斯科特 

2 月 23 日 昆士蘭果實蠅單隻雄蠅 北岸諾斯科特 

2 月 28 日 昆士蘭果實蠅單隻雄蠅 北岸諾斯科特 

3 月 04 日 昆士蘭果實蠅單隻雄蠅 北岸諾斯科特 

3 月 10 日 昆士蘭果實蠅單隻雄蠅 北岸諾斯科特 

3 月 14 日 昆士蘭果實蠅單隻雄蠅 北岸諾斯科特 

4 月 25 日 昆士蘭果實蠅單隻雄蠅 北岸諾斯科特 

5 月 10 日 昆士蘭果實蠅單隻雄蠅 北岸諾斯科特 

5 月 31 日 昆士蘭果實蠅單隻雄蠅 北岸諾斯科特 

7 月 15 日 昆士蘭果實蠅單隻雄蠅 北岸諾斯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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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田間執行監測人員確認果實蠅誘殺器。 

 

     
圖二、果實蠅緊急防治區標誌牌，說明區域進出管制內容及聯繫方式。 

    
圖三、附有聯繫方式之蔬果收集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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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植物健康及環境實驗室。  圖五、Lalith Kumarasinghe 介紹實驗室。 

             

圖六、實驗室標本存放室。         圖七、存放室內昆蟲標本。 

            

圖八、調閱影像比對採集樣本。                         圖九、實驗室內部隔離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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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戶外移動式實驗室。                        圖十一、戶外移動式實驗室正門。 

 

   
圖十二、實驗室內部檢查台。                                       圖十三、果實切片器。 

            
圖十四、以智慧型手機做紀錄及通報(右)，將疫情及衛星定位資訊傳送予相

關單位之系統(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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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參訪紐西蘭奇異果園(左)及包裝廠(右)。  

         

     

圖十六、參訪獨立驗證機構執行臨場檢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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